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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士班轉校招生名額、資格條件及審查程序_清華 

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 
名

額 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(中央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(交通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(陽明 ) 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人文

社會

學院 

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8 學業總成績平均需達 70 分（含）以上  人文社會學系  書面審查 50％ 

口試 50％ 

詳見系所公
告 

1.自傳與讀書計畫 

2.轉校理由 

3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
4.讀書心得(限 2000 字內) 

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工學

院 

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

系 

2 微積分及格且全年學業總平均 70 分（含）

以上。 

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

系 

  書面審查   1.在校歷年成績證明。(含排名)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3.書面轉校理由。 

4.其他(英語能力證明、競賽成果…等有利審查資料)。 

工學院學士班 3 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，微積分、

普通物理、普通化學三科，每科上下學期

平均 80 分(含)以上。 

     書面審查   （*請務必繳交）： 

1.*本班雙專長志願登記表（請上本班網站之「表單下

載」內下載填寫，第一、二專長不得選擇原就讀科

系之領域）。 

2.*成績單。 

3.*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4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如英語檢定、參賽得獎證

明、社團活動證明、獎學金證明…等)。 

化學工程學系 2 學業平均前 30%或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
78 分(含)以上。 

文學院,管理學院,
客家學院,化材系 

人社院,客家院  畫面審查  成績單及名次證明，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（如英語
檢定，讀書計畫，社團參與及獎學金等） 

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10 微積分修畢兩學期及普通物理一學期均及

格，且其中至少兩科達 75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    書面審查   1.成績單（含名次證明）。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3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如英文檢定、競賽成績、

學測或指考成績、社團活動等）。 

科技

管理

學院 

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3 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。      書面審查  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。 

2.書面轉校理由。 

3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志工服務、英語能力檢定、參

賽得獎證明、社團活動證明、獎學金證明...等)。 

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5 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。 財務金融學系 

 

資訊管理與財務金

融學系 

 書面審查 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(格式自訂) 

3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

經濟學系 9 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 經濟學系   書面審查 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(格式自訂) 

3.推薦函 2 封(格式自訂) 

4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

原子

科學

院 

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5 微積分、普通物理及格，並請提出書面之

轉校理由。 

     書面審查   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
2.轉校原因說明。 

3.簡歷及自傳。 

4.推薦信 2 封。 

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學測或指考成績、獎學金獲獎

資料、英文檢定、競賽成績、社團活動等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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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 
名

額 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(中央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(交通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(陽明 ) 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4 全年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(含)以上；微積分
上下學期平均 75 分(含)以上。 

 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   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2 微積分、普通物理及格，並請提出書面之

轉校理由。 

     書面審查   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
2.轉校原因說明。 

3.簡歷及自傳。 

4.推薦信 2 封。 

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學測或指考成績、獎學金獲獎

資料、英文檢定、競賽成績、社團活動等 )。 

理學

院 

化學系 5 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 75 分(含)以上。 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   書面審查 50% 

口試 50% 

8 月 2 日 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
2.書面轉校理由。 

3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物理學系 3 全年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(含)以上；普通物

理、微積分（或相關課程）平均成績 70

分(含)以上；並需提出書面之轉校理由。 

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系   書面審查   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數學系 5 轉進數學組、應用數學組二年級須微積分

一、二及格。轉進數學組、應用數學組三

年級須高等微積分一、二及格。 

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   書面審查   1.在校成績證明。 

2.自傳及轉校動機。 
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生命

科學

院 

醫學科學系 3 全年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(含)以上。    書面審查  1.成績單(含名次證明)。 

2.轉校動機 

3.自傳。 
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電機

資訊

學院 

資訊工程學系 3 微積分、普通物理及格。 資訊電機學院各系

所 

資訊學院、電機學

院各系所 

  書面審查   1.大學歷年學業成績單（含系排名、班排名）。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3.轉校動機。 

4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如英語檢定、參賽得獎證

明、社團活動證明、獎學金證明…等)。 

 

 


